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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終得平緩

保羅書信就像河流﹐上游是教義
性的辯駁﹐而下游則是平穩安靜
的倫理。應用部份會有許多的命
令語氣出現﹐因為教義要付諸實
用了。教義只有在應用中才算是
活的﹐否則它就是死的。



加拉太書呢﹖好不容易等到5.1出現了祈使語氣
動詞﹕「要站立得穩…(不 )要…被…挾制」
(στήκετε... ἐνέχεσθε)。但是別急﹐使徒的話還沒
有說完呢﹐5.1-12整段仍在教訓著呢﹐繼續把因
信稱義的教義講完。所以﹐本卷的倫理部份要
到5.13起﹐才算正式登場﹐真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5.13-15的短短三節裏﹐使徒把實行新約最最重
要教義－因信稱義－的祕訣﹐濃縮在一個命令
裏﹕「要在愛裏互相服事」﹐也就是「要彼此
相愛」。
(參約13.34﹐約壹
2.7-11, 3.11-24,

4.7-21﹐羅13.8-10﹐
林前13章﹐
西3.12-14)



這段共有三個命令﹕不可放縱情慾﹑總要彼此
相愛﹑謹慎不可相爭。在思想上是承襲5.1的命
令而來的。稱義的結果是我們脫離罪得自由
了﹗所以我們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罪惡的軛
轄制住。使徒在此告訴我們﹕
(1)自由不是個人將它用在放縱情慾上﹔
(2)自由也非團體將它用在爭競攻訐上﹔
(3)自由乃是在愛中互相服事。



又激起千堆浪

因信稱義的真理講清楚以後﹐教會就真的從此
風平浪靜了嗎﹖不﹐它
在教會歷史上所激起的
千堆浪﹐不亞於保羅在
加拉太地區所遇見的。

Shipwreck
by Claude Joseph Vernet 1772 

at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



常言道宗教改革1517年發動的。其實路德
(10/31)只是發表反贖罪券的論文而已。真正宗
改的開始應是1520年。這一年太精采了。二
月初﹐審查路德為異端的委員會﹐在迦耶坦
主持下啟動。魯汶等大學
立刻應聲斥責他為異端﹐
路德毫不為所動。一旦罪
名確定﹐是要掉腦袋的﹗

Luther’s 95 Theses 
by Ferdinand Willem Pauwels 1872



◎殺無赦的諭令(1520/6/24)

五~六月有兩武士團來保護路德。
Staupitz為保全修會免受指控﹐將
路德除籍。 6/24主啊﹐興起
(Exsurge Domine)諭令終於發出﹐
焚燒其作品﹐並勒令60日之內收
回謬論－這是最後恩典－否則開
除﹐包括隨從者－這樣不就迫使
德意志變成波西米亞第二嗎﹖



◎宗改的不歸路
當時歐洲許多人士都盼望路德
別再撕裂傷口了﹐路德沒閒
著﹐1520年下半年共發表了四
篇重要宗改論述﹐形同聲討天
主教之檄文﹐使宗改走上了不
歸路﹐它們也是詮釋宗改最重
要的歷史文件。 Martin Luther (at 45)

by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1528 

at Veste Coburg



(1)論羅馬的教皇制(On the

Papacy at Rome. 1520/5)﹕
為了恢復恩典及稱義教義﹐
必須動大手術﹐解構教皇制。

Leo X

with cardinals Giulio de' Medici (later Pope Clement 

VII) and Luigi de' Rossi, his first cousins 

by Raphael 1518 

at Uffizi, Florence



(2)告德意志基督徒貴族書
(Address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1520/8)﹕
兩週內4000份。六月時支持者
只剩下選侯一人﹐因此著文以
呼籲更多諸侯﹐從事宗改。有
三道牆須要推倒﹕(1)世俗力量
無權審理教廷﹐(2)惟有教皇勝
任解釋聖經﹐(3)惟有教皇可以
召開大會。



當他呼籲貴族們起而宗改
時﹐同時提出稱義帶來重要
的真理﹕信徒皆祭司。這
樣﹐才可將屬靈的權柄從聖
品手中奪回。在選侯建議
下﹐此書獻給新上任的皇
帝﹕查理五世(1500~1558﹐
在位1519~ 1556)。

Charles V

by Bernard van Orley 1519



(3)教會被擄於巴比倫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1520/10)﹕控訴天
主教用錯誤的聖禮觀將教
會聖禮化﹐並誤導信徒用
功德以賺取救恩。他公然
指控教皇制就是巴比倫與
敵基督﹗



路德破解天主教的聖禮化﹐指出七大聖禮中惟
有洗禮(嬰兒洗~堅振禮)和主餐禮才是新約聖
禮﹐因為兩者有救恩的應許﹐
惟獨基督是中心。它們是用來
堅固信心的。不給信徒喝杯﹑
化質說﹑視聖禮為獻祭皆錯。

7 Sacraments
上層﹕嬰兒洗 堅振禮 婚禮

中層﹕主餐禮
下層﹕懺悔禮 承接聖職禮 臨終抹油禮

路德只接受兩(三)樣﹐且按新約的詮釋接受



Seven Sacraments Altarpiece

by Rogier van der Weyden 

c. 1448

左片﹕嬰兒洗
堅振禮
領聖餐

中片﹕(遠處)懺悔禮
右片﹕婚禮

臨終抹油禮
承受聖職禮



年底諭令期限快到了﹐選侯
Frederick the Wise以為除非路德
獲取公平審判﹐他不會交人的。
路德認為教皇Leo X被小人帶錯
了﹐因此他訴求大會的審判。

Frederick the Wise
(1463~1525. 在位1486~1525)

by Lucas Cranach the Elder c. 1532



◎激出互愛亮點

(4)論基督的自由(On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1520/11)﹕論及基督徒
倫理﹐看似矛盾兩命題﹕

基督徒是在一切之上全然自由的
人﹐不臣服任何人﹔
基督徒是在一切事上全然服事之
人﹐臣服於任何人。



第一句是救恩﹐第二句是倫理。真信心必產生
愛心﹔惟獨如此﹐這信心才是有功效的(加5.6b)。
主使我們成為「被神所教導的人」(theodidacti)。
彼此相愛是宗改的目的。
路德在1520年底燒掉教會
法規﹐以回敬羅馬。

Luther Burning the Bull 

(1520 Dec) 

by Karl Aspelin



自由不是縱情(5.13b)

「當作」原文無﹐希臘文的動詞省略。好不容
易獲得的自由﹐會被縱情主義者(Libertines)濫用。
從前活在十分克制的社會
風氣下﹐這些人循規蹈
矩﹔在新的改革風氣下﹐
自由了﹐隨心所欲。

The Bolt
by Jean-Honore Fragonard c. 1777



縱情主義者在各種宗教社會裏
都有。古希臘有伊匹糾魯派
(Epicureanism, 徒17.18)。在稱
義教義下﹐有人會誤以為﹐主
既不斷赦免﹐那麼我可仍在罪
中活了。我甚至可以仍在罪
中﹐叫恩典顯得更多呢。保羅
立刻說﹐斷乎不可(羅6.1-2)。

Epicurus, founder of the Epicurean school 

(Roman copy after a lost Hellenistic original)



加5.13清楚說明﹕自由的「不可」與「總要」。
自由是從罪惡的權勢下得來的﹐怎可再回到情
慾(σάρξ)中打滾呢﹖「情慾/肉體」許多時候由
上下文可以斷定﹐非指中性的身體﹐而是指
「人性中自我關切的因素﹔而此人性的源頭﹐
連帶著它的慾求與傾向﹐業已敗壞了。」(Moo)



Everyone is a moon and has a dark side which he 

never shows to anybody. -- Mark Twain



如果肉體不加
以節制﹐它會
生出一連串
「情慾的事」
(τὰ ἔργα τῆς 

σαρκός)﹐5.19-

21所記的就有
十五樣之多。



稱義是使我們從原罪的罪咎
下﹐獲得全然的釋放。耶穌
在十架上一次永遠地為我們
的原罪釘死了﹐包括罪咎與
敗壞。罪咎的赦免是一次永
遠的﹐這是稱義的福份﹔當
我們悔改信主時﹐一次永遠
賜給。脫離罪惡權勢的自
由﹐是從稱義而來的。

Christ & the Good Thief 

by Titian c. 1566



人性敗壞是否和稱義一樣﹐
一次永遠成聖呢﹖
否也。不錯﹐歸主時﹐天然
人性的敗壞﹐聖靈曾予以重
創﹐因此我們可以感受﹐一
悔改﹐性情都變了。這叫做
了斷的成聖。但並非說﹐已
經全然成聖了﹐不﹐還有一
生成聖的工夫要做的﹐這叫
漸進的成聖。



加5.13b說﹐連一點機會(ἀφορμή)

都不給情慾﹐使有放縱可能。聖
奧古斯丁原是放浪形骸的年輕人。
悔改時聖靈用羅馬書13.13c-14對
他說﹐「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
縱私慾。」懺悔錄9.12 ﹐「主的
話像光一樣﹐安謐地注入我的心
中﹐懷疑的黑暗一掃而空。」

Conversion of Augustine of Hippo

(Tolle Lege) by Benozzo Gozzoli 1464~65 

at Church of St Augustine, San Gimignano, Italy



此話和加3.13b是同意。任何的犯罪都是人裏頭
的情慾與世上的誘惑﹑裏應外和的。誘惑者當
然是撒但了(太4.3)。可是人的情慾也不是省油
的燈﹐在人裏頭是動態的。雅各書1.14﹐「但各
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
情慾在人裏面總是想法子要衝出來犯罪的﹗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d 

the Four Last Things
by Hieronymus Bosch 

(disputed) c. 1500 

at Museo del Prado, Madrid 

(details see Wikipedia)



叫撒但「別誘惑我」﹐能行
嗎﹖能叫私慾別蠢蠢欲動
嗎﹖若要成聖只剩一途﹐就
是不給情慾犯罪的機會。這
等於是將情慾憋死﹐「不給
魔鬼留地步」(弗4.27)。這跟
自由有什麼關係﹖惟有這
樣﹐才能惟持我們從罪中得
釋放的自由。 The Temptation of Christ

by Ary Scheffer 1854



自由亦非攻訐(5.15)

第13節的放縱是個人性的﹐第15節的相爭則是
團體性的。如果加拉太眾教會裏尚沒有人採取
放縱主義﹐但是團體性的相爭攻訐﹐恐怕已經
成型了﹔因此﹐使徒在此警告他們﹐千萬別踩
入。



“Make me great again!”驕傲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人人佩服

所以﹐我們看見﹕個人成聖是必要的﹐團體成
聖則反是。或說﹕個人犯罪易被曝光﹐而失
敗﹔但是團體犯罪則不易受責備﹐而成功。



Reinhold Niebuhr﹕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1932)。立論﹕「人在團體中比他身為
個人﹐更容易犯罪﹗」
羅馬書1.32﹕「他們雖知道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
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
行。」人要死了﹐還找人墊背。當錯謬為許多
人接受以後﹐就漂白了﹐不再是錯謬了。因
此﹐要揭發團體性的錯誤﹐不是件易事。



加拉太眾教會裏為何相咬相吞﹖可能與稱義有
關。信心派與行為派各執一詞﹑各站一邊。
信心派不是站對邊了嗎﹖怎麼也捲入是非呢﹖
如果其中真有人犯了放縱情慾的罪﹐極可能是
採取「因信稱義」派的。反正主會赦免嘛﹐沒
有什麼大不了的。你想想﹐這種人幹了壞事﹐
還用教義來遮掩﹐被行為派人逮到了﹐肯定給
雙方攻防加油添火﹐吵得不可開交了。



人一旦落在派閥相爭時﹐就會盲目失智﹐最後
教會就消滅了。這不正是撒但處心積慮要做的
事嗎﹖1726年中澤西~北賓州的復興當然是好
事﹐使移民教會靈裏更新。卻帶給教會界「更
新一邊vs.老舊一邊」的分裂。
1740~1742大奮興﹐也帶來了「新光vs.舊光」的
分裂。



真理是要堅持的﹐可是人的驕傲與血氣絕不可
在此時宣洩出去任何一點﹐反而要用「堅定不
移的愛心」﹐將對方挽回(林後2.8)。



自由乃為互愛(5.13c-14)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總要用愛心
互相服事」﹐是本卷書的圭臬。關於愛的重要
性﹐加5.6已經定調了﹕「原來在基督耶穌裡﹐
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
的信心才有功效。」



換言之﹐信心真偽的
驗證不在信心本身﹐
而在它所產生出來的
愛心行為。



人要怎樣才能稱義~得永生呢﹖塵
埃落定之後﹐大家似得結論﹐即因
信稱義﹐不是靠宗教行為﹐譬如受
割禮/守安息日/過節期/施捨行善等。
所以剩下一問題﹕怎樣的信心才叫
真信心呢﹖聖靈給了他們一個答
案﹕「惟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才
有功效」。長老雅各也會同意﹐這
樣的信心才是活的(雅2.17, 20, 26)。



愛德至上啟示在Shema裏。
律法師詰難﹐「那一條是最
大的呢﹖」主用申6.4-5＋利
19.18c (可12.28-34)回覆。
「從此以後﹐沒有人敢再問
祂什麼。」(可12.34b) 剛硬
冰冷的心融化了。

Jesus amongst the Doctors of the Law 

by Master of Sigena 1515~19 

at Museu Nacional d'Art de Catalunya



兩條誡命在耶穌的教訓裏﹐融和為新命令(約
13.34-35)﹕「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
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
們是我的門徒了。」

Farewell Discourse after the Last Supper
from the Maestà

by Duccio c. 1310



怎樣愛鄰舍呢﹖利未記19.18c﹐「愛人如已。」
主說不只如此﹐還要加碼﹐要像祂那樣愛我們
的程度﹗祂是神而人者﹐祂的愛是神聖的﹑捨
己的。耶穌愛神肯定是按著申6.5所說的﹐「你
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可
12.30)﹐我們如今都蒙召這樣地去愛人。



如何愛人如己﹖

愛德那樣重要﹐它是信心的驗證(加5.6)﹐聖靈
結果排行榜的第一名(5.22)﹐也是主的命令﹕
「在愛中(διὰ τῆς ἀγάπης)互相服事」(5.13c)。介
詞(διὰ)在此譯作「在」比「用」更佳。
關於愛人如己﹐有些實際的考量﹐我們看一看
聖經的啟示。



◎誰是我的鄰舍﹖

◎不虛偽愛對方

◎從心裏愛對方

◎熱切地愛對方

◎愛常以為虧欠



◎若受傷怎麼辦﹖

這是十分實在的問題。愛人會受傷嗎﹖會﹐一
定會。羔羊耶穌的美麗就在於祂為事奉神所受
的傷痕﹐神記念。德銳莎/德蘭修女說﹕「我發
現有一個吊詭(paradox)的事﹕如果你愛人愛到
受傷了﹐那麼之後﹐你就不會再受傷了﹐只有
更多的愛可以愛出去。」



卡邁可(Amy Carmichael)﹐你怎沒有傷痕(Hast

Thou No Scar聖徒詩歌399)？十分感人。

軍人講戰場故事﹐講到興奮時會不時把身上的
傷疤揭給小朋友看。沒有一位將軍將他的傷痕
掛在外面軍裝上﹐可是他軍裝上所掛的勳章沒
有一枚比他身上所受的傷痕﹐更加光榮。因愛
主而受的傷痕﹐就是榮耀的冠冕(彼前5.4)﹑生
命的冠冕(雅1.12)。


